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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課  治國由齊家開始 

(和合本 - 經文：十九 1-10) 

 

 

 

 

 

 

 

 

 

 

 

 

 

 

(一) 引言 

(1) 在士師時代 400多年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以色列人是怎樣的墮落，我相信廿一 25是

一句最能描繪以色列士師末年之境況：「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 

我們要明白，「以色列中沒有王」並不是指以色列人之所以墮落是因為他們制度的問題，

是因為他們沒有王，若有王統領他們，問題便得以解決。這正是那時以色列人的想法，

但這是錯誤的，何解？因為在士師記初年，他們也是沒有王，為什麼又不致弄到如此慘

淡的境況呢？所以，問題的癥結並不在制度，而是對「以色列中沒有王」有不同的理解。 

(2) 「以色列中沒有王」有兩個意思，第一：是指一種無政府的狀態，所以跟著聖經就說：

「各人任意而行。」以色列沒有領袖帶領，他們各自為政，儼如一個無政府狀態。其次，

「王」是指神的王權，他們是因為拒絕神為他們的王而弄至如此的地步，日後，當以色

列人要求撒母耳立一個王時，撒母耳正是指出其實他們是拒絕神的王權。 

(3) 士師記十九至廿一章是這書的尾聲，也可以說是一個完全不義和混亂的以色列國，這一

大段可以分為三段： 

 所多瑪與俄摩拉之重演(十九章) 

- 婚姻之破壞(v.1-10) 

- 投宿於異地(v.11-21) 

- 邪惡的行為(v.22-30) 

 便雅憫之脫離(二十章) 

1當以色列中沒有王的時候，有住以法蓮山地那邊的一個利未人，娶了一個猶大伯利恆的女子為

妾。 
2妾行淫離開丈夫，回猶大的伯利恆，到了父家，在那裏住了四個月。 
3她丈夫起來，帶著一個僕人、兩匹驢去見她，用好話勸她回來。女子就引丈夫進入父家。她父見

了那人，便歡歡喜喜地迎接。 
4那人的岳父，就是女子的父親，將那人留下住了三天。於是二人一同吃喝、住宿。 
5到第四天，利未人清早起來要走，女子的父親對女婿說：「請你吃點飯，加添心力，然後可以行

路。」 
6於是二人坐下一同吃喝。女子的父親對那人說：「請你再住一夜，暢快你的心。」 
7那人起來要走，他岳父強留他，他又住了一宿。 
8到第五天，他清早起來要走，女子的父親說：「請你吃點飯，加添心力，等到日頭偏西再走。」

於是二人一同吃飯。 
9那人同他的妾和僕人起來要走，他岳父，就是女子的父親，對他說：「看哪，日頭偏西了，請你

再住一夜；天快晚了，可以在這裏住宿，暢快你的心。明天早早起行回家去。」 
10那人不願再住一夜，就備上那兩匹驢，帶著妾起身走了，來到耶布斯的對面（耶布斯就是耶路

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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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據(v.1-17) 

- 與便雅憫之糾紛(v.18-48) 

 混亂局面(廿一章) 

- 謀殺擄劫(v.1-15) 

- 如此結局((v.16-25) 

(二) 如此的家庭與婚姻(v.1-2) 

(1) v.1-2 「當以色列中沒有王的時候，有住以法蓮山地那邊的一個利未人，娶了一個猶大伯

利恆的女子為妾。妾行淫離開丈夫，回猶大的伯利恆，到了父家，在那裏住了四個月。」 

故事的主人翁又是一個利未人，在十七章及十八章，利未人是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在

猶太人的傳統中，利未人是專門負責獻祭事宜。故事的主角是一個居住在以法蓮山地的

一個利未人，但這個家庭真是問題多： 

 她聚妾侍，而在整個故事中，一點也沒有提及他的妻子。而這妾是住在猶大伯利恆

的女子。 

 v.2告訴我們這妾「行淫離開了丈夫」。希伯來文是 傳統的看法以為這個字是，עָלָיו֙ 

指「行姦淫、不忠」。但 Codex Alexandrines卻把它譯作 (She was angry at him)，這

譯法是有理由的。  

(i)  ֙עָלָיו之後的一個 preposition עַל是非常不尋常的，因為在其他經文都不會出現עַל֙

這個 preposition 

(ii) 這個字亦有可能是源於 Akkadian，這個字的意思是「憎恨、不高興」。  

換言之，這本來是夫婦間之問題、不和，但這樣一件家事竟然引至整個以色列內戰，由

此可見這社會是一個怎麼樣的社會了！ 

(2) 她因為憎恨丈夫，於是便離開了他，返回娘家居住了四個月。所以這利未人便決定去找

她，希望她回心轉意返回夫家，這就是整個故事的背景了。 

(三) 和好如初?(v.3-10) 

(1) v.3-10 「她丈夫起來，帶著一個僕人、兩匹驢去見她，用好話勸她回來。女子就引丈夫

進入父家。她父見了那人，便歡歡喜喜地迎接。那人的岳父，就是女子的父親，將那人

留下住了三天。於是二人一同吃喝、住宿。到第四天，利未人清早起來要走，女子的父

親對女婿說：「請你吃點飯，加添心力，然後可以行路。」於是二人坐下一同吃喝。女子

的父親對那人說：「請你再住一夜，暢快你的心。」那人起來要走，他岳父強留他，他又

住了一宿。到第五天，他清早起來要走，女子的父親說：「請你吃點飯，加添心力，等到

日頭偏西再走。」於是二人一同吃飯。那人同他的妾和僕人起來要走，他岳父，就是女

子的父親，對他說：「看哪，日頭偏西了，請你再住一夜；天快晚了，可以在這裏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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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快你的心。明天早早起行回家去。」那人不願再住一夜，就備上那兩匹驢，帶著妾起

身走了，來到耶布斯的對面 (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 

經過四個月後，這利未人想到這個妾，就想與她和好，於是便帶著僕人和匹驢去伯利恆

見他的妾，並好言相勸，希望她能回心轉意，返回夫家。 

這行動果然奏效，他的妾侍答應回家，並且引丈夫進入父家，而她父親見到這位女婿，

更是熱情的招待他。 

(2) 這岳父真是非常熱誠款待他，並且強留他一連住了四天，到了第五天，岳父又強留他直

至日頭偏西。但那人不願再住了，就帶著妾起身走了，直來到耶布斯，耶布斯就是耶路

撒冷。 

(3) 我們會問道：為什麼這岳父如此熱情，強留女婿留住在他的家四天之久呢？我想一方面

是盡地主之誼，又是見到自己的女婿肯謙卑自己，請求妾返回夫家，所以他便盡情款待

他們。另一方面，他也想討好這女婿，希望藉此對自己的女兒可以有所改善，他也希望

透過這熱情的款待，叫他身心暢快。(v.9) 

但這故事亦因而引生至以後事情的發展，所以我們可以說這是日後所發生之事情的序幕。 

(四) 默想 

(1) 夫妻不和，本來只是一小家庭的問題，何以會日後發展得如此廣大的深遠，把整個國家

都深受影響，你以為問題在那裏？ 

(2) 為什麼岳父會如此熱情的款待這利未人，但這件事對其後的發展有何影響呢？ 

 


